
利通区政府信息查阅制度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及国家、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

政府信息查阅室及查阅点作用，切实提高政务服务工作质量

和服务水平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、监督权、参与权，结合我

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

有关规定，在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开设专门区域，设置政府信

息查阅点，并配备相应的人员、网络、设备。

第二条 政务服务中心、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室，

为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网络

查阅服务和纸质文本查阅服务。

第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应当规范运行管理，完善

服务机制，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。

具体要求是：

1.在显著位置设置“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”指示牌，公

布查阅须知和服务规范；

2.查阅点需指定至少 1 名工作人员，向查阅人提供网络

查阅、纸质文本查阅及文本打印、复印等义务，指导查阅人

获取相关政府信息；

3.建立健全并严格遵守服务规范和管理制度，保证查阅

室规范化运作；

4.认真做好政府信息纸质文本的接收、登记、归档、保



管、利用等工作，主动热情帮助、指导查阅人获取相关政府

信息，为查阅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；

5.认真做好查阅服务登记、查阅需求统计分析、政府信

息报送情况报告等工作，为主管部门加强和改进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提供参考依据；

6.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免费向公众开放。

第四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信息公开

查阅点监督检查，各查阅室（点）要做好日常管理工作，不

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。

第五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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